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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 

第二十届会议 

2014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日，利马 

议程项目 8 

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 

 

  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 

  主席的提案 

  决定草案 -/CP.20 

  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 

 缔约方大会， 

 重申第 3/CP.18 号和第 2/CP.19 号决定的有关规定， 

 赞赏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执行委员会制定首个两年期

工作计划的工作， 

 注意到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
 

1. 核准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执行委员会的首个两年期工

作计划；2
 

2. 注意到各缔约方、观察员和其他组织在执行委员会制定首个两年期工作计划

的透明、包容性和参与性过程中作出的有益贡献； 

  

 
1
 FCCC/SB/2014/4。 

 
2
 FCCC/SB/2014/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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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申需要建立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在缔约方会议指

导下工作并对缔约方会议负责，以指导第 2/CP.19 号决定第 5 段所述华沙国际机

构的运作； 

4. 还重申要求执行委员会通过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和附属履行机构每年向缔

约方会议提交报告，并酌情提出建议； 

5. 决定执行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其中考虑到第 23/CP.18 号决定所述性别

平衡目标： 

(a)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附件一缔约方）推选十名成员； 

(b) 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非附件一缔约方）推选十名成员，其

中非洲、亚太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各推出两名，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推出一名，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推出一名，非附件一缔约方还推出另外两名； 

6. 鼓励各缔约方向执行委员会推荐在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方面具有多

方面经验和知识的专家； 

7. 决定成员任期两年，并有资格最多连续任职两届，应适用以下规则： 

(a) 最初选举一半成员任职三年，选举另一半成员任职两年； 

(b) 此后，缔约方会议将选举成员任职两年； 

(c) 成员应留任至其继任者选出为止； 

8. 还决定执行委员会可设立专家组、小组委员会、专题小组、专题咨询小组或

重点任务特设工作组，以顾问身份视情况协助执行委员会完成指导华沙国际机制

运行的工作，并向执行委员会报告； 

9. 进一步决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应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 

10.  决定执行委员会应每年从其成员中选出联合主席，任职一年，其中一人来

自附件一缔约方成员，另一人来自非附件一缔约方成员； 

11.  还决定了其他相关事项，包括： 

(a) 如果联合主席之一或两人均缺席某次会议，执行委员会应指定任何其

他成员临时担任联合主席或会议主席； 

(b) 如果联合主席无法完成任期，执行委员会应选出替任主席完成余下任期； 

12.  进一步决定执行委员会至少每年举行两次会议，同时保持灵活性，视情况

调整会议次数； 

13.  决定执行委员会在其成员选出后，尽实际可能召开第一次会议，从缔约方

会议第二十届会议或不迟于 2015 年 3 月开始，并在第一次会议上通过其议事规

则，开始实施其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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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还决定执行委员会会议应向获承认的观察员组织开放，除非执行委员会另

有决定，以期鼓励观察员的均衡区域代表性； 

15.  进一步决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和产出应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网站公布，除

非执行委员会另有决定； 

16.  决定英语为执行委员会的工作语言； 

17.  还决定秘书处应视可利用的资源情况，支持和促进执行委员会的工作。 

     

 


